
《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导向目录
（2022年本，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广东省和我市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我市社会投资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我委研究编制了《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目录》）。
一、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周期，各国不断强化产业战略布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加速了全球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重构调整，各国开始重新思考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定位，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纷纷在量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颠覆性技术领域和信息、能源、先进制造等基础性科技领域加强战略性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和高度融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使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呈现抢先制高点、中高端对抗、中低端反转重塑的新格局，加速了现代产业体系的重构。
（二）国外发达国家加快向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兴产业成为新引擎
随着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众多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快速扩散，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向多个方向快速发展，信息、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突破和跨领域的交叉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其在世界产业链治理中主导权，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动摇和挑战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进行多种手段全方位打压。新兴国家也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的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并由寻求单项突破转向整体提升。
（三）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需进一步转型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数字化发展和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的现象明显，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势在必行。
（四）在新形势下，深圳需适时修订《目录》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GoBack]“十四五”新发展时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导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适时修订产业指导目录，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必然选择。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和指导目录（2019年本）》，并于2021年开始启动新一轮修订工作。深圳现行版本为《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为适应新形势和新发展要求，亟需根据当前产业发展实际重新修订深圳市产业导向目录。
二、修订原则
（一）鼓励类
1.鼓励类主要是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技术、装备及产品。根据不同产业集群发展情况鼓励侧重点分别为：（1）网络与通信、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显示、新能源、海洋产业等集群鼓励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趋势，抢占全球战略竞争制高点的事项；（2）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工业母机等集群重点鼓励有利于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的事项，凸显产业集群发展优势的事项；（3）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数字创意、现代时尚等产业集群重点鼓励有利于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的事项；（4）合成生物、区块链等未来产业集群重点鼓励有利于突破前沿引领技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事项；（5）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鼓励有利于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事项；（6）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鼓励有利于产业向高品质和过氧化升级，提升服务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等事项。
2.鼓励类目录坚持“广覆盖面”的原则，聚焦我市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关键领域，重点鼓励我市重点发展产业方向，以为行业、企业发展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对产业发展作用有限、发展水平不再先进的事项，不在列入鼓励类。
3.鼓励类项目表述根据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宜粗则粗、宜细则西。对发展方向比较明确的领域，尽可能明确指标参数，对方向尚不明确的技术，则宜粗不宜细，仅做方向性描述。
（二）限制类、淘汰类
1.限制类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利于安全生产，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督促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严重阻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2.限制类、淘汰类目录修订坚持稳妥慎重的原则，结合深圳产业实际，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2年本，征求意见稿）》和《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形成限制类和淘汰类。
三、修订主要内容
《目录（2022年本，征求意见稿）》保持原框架，由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三部分组成，总数为697条。其中，鼓励类按照我市重点发展产业分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不分类。
（一）鼓励类，共591条。整体架构由原“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4个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传统优势产业”调整为“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8个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由原“生物、新能源、互联网、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调整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与时尚、高端制造装备、绿色低碳、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海洋经济”；未来产业由原“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调整为“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含生物育种）、空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海、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现在服务业由原“金融业、现代物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商贸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调整为“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商贸服务业、旅游业、文化、教育和体育、养老和托育服务、其他服务业”；对原先进制造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的条目进行调整，拆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围绕我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0+8”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方向，《目录》进一步细化28个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方向。突出了未来我市重点发展和布局的方向，相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产业为分类，在内容上更具体、细化。
《目录》鼓励类条目有原407条调整为554条。
（二）限制类，共73条。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禁止新建扩建和需要督促改造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涵盖农林、电力、信息产业、建材、医药、机械、印刷轻工等行业。重点参考《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内容上增加印刷、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及未达能耗限定的落后产品。
（三）淘汰类，共70条。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涵盖电力、建材、医药、机械、船舶、轻工、印刷等行业，内容上增加了印刷、消防等落后工艺和产品等。（重点参考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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